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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序言 

國際稅法由於仍在啟蒙發展階段，故呈現百家爭鳴的盛況，其理

論發展日新月異，蓬勃發展，OECD發表之BEPS行動方案建議也經
常每年推陳出新，因此，必須掌握最新資訊不斷研究，才能跟上時代

腳步。本書利用第四版機會，除增加「租稅徵收協助」一章外，對於

各章內容重新檢視修正補充，期盼理論及實務見解更為完備，以提高

其智慧能量。 

本書探討跨越國境之國際租稅法律問題，其內容主要以OECD租
稅協定範本規定內容為中心，分析探討境內居住者與境外居住者之認

定標準，境內來源所得與境外來源所得之判斷標準，常設機構之認定

及其課稅方式，租稅協定之解釋適用問題，跨越國境之營業所得、勞

動所得、投資所得及財產所得之課稅問題，國際間避免重複課稅問

題，跨國關係企業之營業費用分攤問題，國際關係企業交易之移轉訂

價稅制，租稅天堂之防制稅制，過少資本稅制，以及國際間租稅規避

問題，無差別待遇原則、相互協議程序、國際租稅仲裁程序、電子商

務課稅問題等。  

本書從理論及實務觀點進行探討，除租稅協定之稅法規範外，也

一併分析內國法之規定。本書介紹法理部分，主要參考日本及德國學

說理論，並參考OECD租稅協定範本及其註釋見解，進行國際租稅法
理之體系化分析研究（法釋義學）。本書可作為大學講授國際稅法之

入門教科書，亦可供實務上解決國際稅法問題之參考。 



 

 

本書能夠完成，特別感謝東吳大學法學院研究所碩士班以往選修

國際稅法之同學，協助校對。並特別感謝元照出版公司悉心編輯及校

正，使本書內容更為完善。 

本書探討之國際稅法問題，仍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其中或有錯

誤或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期盼各界賢達惠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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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國際稅法之基本概念 

目 次 

壹、國際稅法之基本原則 
一、 國家稅收管轄權獨立原則 

（國家課稅主權原則） 
二、國際稅收分配公平原則 
三、量能課稅原則 
四、國際稅收中立性原則 

意 義 
類 型 

五、國際稅捐效率原則 

六、國際稅法秩序統一性原則 
貳、境內居住者與非境內居住者 

一、個 人 
境內居住者：無限制的納稅 

義務人 
非境內居住者：限制的納稅 

義務人 
二、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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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稅法 

 

壹、國際稅法之基本原則 

有關國際稅法的原則，學者見解不一，本文認為應有下列原則1： 

一、國家稅收管轄權獨立原則（國家課稅主權原則） 
國家課稅權獨立行使，不受他國干涉，因此，各國稅制仍有許

多差異。但為避免重複課稅，以促進國際間之貿易及經濟活動交

流，各國稅法多有防止雙重課稅之規定。又為徹底解決國際間重複

課稅以及防止避稅、逃稅問題，各國也多締結國際間防止重複課稅

之租稅協定。其中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以 下 簡 稱 OECD） 也 於1977年 發 布

「關於對所得及資本避免雙重課稅之協定範本」（Model Convention 
for Avoidence of Double Taxation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以下簡稱OECD租稅協定範本）（分別於1992年、2000
年、2003年、2010年、2014年等歷年來均有修正，於2017年最後一

次修正），提供各國締結租稅條約或協定之參考。而在1980年聯合

國 也 發 布 「 已 開 發 國 家 及 開 發 中 國 家 雙 重 課 稅 協 定 範 本 」 （ the 
United Nations Model Double Taxation Convention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2000年修正）（以下簡稱聯合國租稅協

定範本），提供各國締結租稅條約或協定之參考2。上述二個租稅協

定範本之內容大同小異，均不具有法律上拘束力，而僅具有參考性

質。但各國也多參考該範本訂定租稅協定，我國與其他國家締結之

租稅協定，原則上也是以OECD租稅協定範本為基礎。其中所表達的

國際稅法學思想，也可供研究國際稅法問題之參考。 
依據國家課稅主權獨立原則，有關所得來源地之判斷，我國稅

                                                                                                 
1  參見劉永偉，國際稅法的基本原則，收於劉劍文主編，國際稅法學，2004年第2
版，頁53以下。另參見柯格鐘，國際租稅之原理原則與實際計算，月旦法學雜
誌，268期，2017年8月，頁110-134。 

2  有關OECD租稅協定範本及聯合國租稅協定範本之介紹，另參見何國華主持，所得
稅涉外課稅問題之研究，1989年，頁15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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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本得基於立法裁量權之行使，獨立規範應當如何規範其所得來源

地之判斷標準。但也應參考國際稅法規定之潮流，以與國際通行之

法制接軌。 

二、國際稅收分配公平原則 
在國際稅法上，納稅人在居住地國家（稅收居民），通常連結

全球所得課稅原則，成為無限制的納稅義務人。而對於非境內居住

者（境外居住者），則採取「來源地課稅」，連結「領域課稅原

則」（Territorialprinzip），僅就納稅義務人在該國領域境內從事經

濟活動所取得之來源所得，才進行課稅，而成為限制的納稅義務。

居 住 地 原 則 及 來 源 地 原 則 均 描 述 「 課 稅 之 連 結 特 徵 」 （ 聯 繫 因

素），而全球所得課稅原則以及領域課稅原則，均描述「課稅之空

間範圍」3。 
在跨國所得中，一般涉及所得來源地國（通常對於境外居民僅

就其境內來源所得課稅）及所得人（納稅人）之居住地國（通常對

於境內居民就其全球所得課稅）。該兩國可分別根據來源地課稅管

轄權及居民課稅管轄權對於同一筆跨國所得進行課稅。強調來源地

管轄權對於所得來源地國或資本輸入國較為有利，反之，強調居民

課稅管轄權則對於居住地國或資本輸出國較為有利。因此如何劃分

課稅管轄權，才能實現稅收分配的公平，為國際稅法上一大課題。 
一般認為所得來源地課稅管轄權，應優先於居民課稅管轄權。

例如國外來源所得，如果已經在來源地國課稅，則在居住地國將該

項國外來源所得，一併納入課稅時，通常准予就國外已納稅款扣抵

國內應納稅額。但來源地課稅管轄權的行使，也有一定限制，尤其

是對於來源地所得範圍的認定，應與其境內納稅人所從事經濟活動

之貢獻程度相當，避免損害另一國家應得之課稅權益，以符合稅收

分配公平原則。 
其中聯合國租稅協定範本也對於來源地國課稅管轄權加以適度

                                                                                                 
3  http://reinhardschulze.de/FHDRK/steuern1.PDF，瀏覽日期：20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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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但其與OECD租稅協定範本相比較，所得來源地課稅管轄權範

圍較大，而居民課稅管轄權範圍相對較小，因此，對於發展中國家

有利。因此有認為較能實現居住地國及來源地國之稅收分配公平4。 

三、量能課稅原則 
量能課稅原則，亦即要求涉及跨國經濟活動之納稅人之租稅負

擔公平，納稅人所承擔的稅負，應與其經濟上負擔能力相對應。涉

外納稅人之所得應避免遭受雙重課稅，對於有所得者，也應避免其

避稅或逃稅，以維持稅捐負擔的公平，並確保國家稅收。 
涉外納稅人的所得課稅，也應注意實現淨額所得的課稅原則，

對於為獲得收入所支出之相關成本費用，應准予減除，才能實現稅

捐負擔公平原則5。 

四、國際稅收中立性原則 
意 義 

稅捐中立性原則是指稅捐的徵收不應影響企業競爭條件的公平

性，稅捐不應影響企業的經營決策、包括企業組織形式、銷售流程

長短等。 
國際稅收中立性原則則是指國際稅捐體制不應對涉外納稅人之

經濟活動的區位選擇以及企業的組織形式等產生影響，中立的國際

稅捐體制，既不鼓勵、也不阻礙納稅人在國內或國外投資、工作或

消費本國產品或外國產品。一個優良的國際稅法不應對資本、勞務

及貨物等在國際間的流動產生影響，以利於資源在全球作合理利用6。

                                                                                                 
4  劉永偉，國際稅法的基本原則，收於劉劍文主編，國際稅法學，頁57。 
5  陳衍任，量能原則國際稅法之適用（上）──兼評受控外國公司課稅法案，稅務旬
刊，2278期，2015年1月，頁20-26；陳衍任，量能原則國際稅法之適用（中）──
兼評受控外國公司課稅法案，稅務旬刊，2281期，2015年2月，頁18-22；陳衍任，
量能原則國際稅法之適用（下）──兼評受控外國公司課稅法案，稅務旬刊，2284
期，2015年3月，頁22-29。 

6  劉永偉，國際稅法的基本原則，收於劉劍文主編，國際稅法學，頁59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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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國際間重複課稅，以及防止國際間稅捐規避與逃漏稅捐，也是

實現稅捐負擔公平原則，避免扭曲競爭條件，因此也實現國際稅收

中立性原則。否則一旦容許重複課稅，加重涉外納稅人之經濟上負

擔，則可能妨礙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 
在國際投資中，稅捐中立可解釋為：投資者不因稅捐的課徵，

而扭曲其選擇於本國或外國投資的決策。換言之，在本國與外國投

資，並無任何改變淨投資報酬的稅負差距，而是資本的出口與否，

完全排除稅捐因素的考慮，此即「資本出口中立原則」。又居住國

對於居住之投資者的全球所得課徵所得稅，必須准許國外稅額完全

扣抵，以使國外與國內的資本所得均負擔相同的稅負，以實現稅捐

中立原則7。 

類 型 

國際稅法上，稅捐中立性原則可區分二種類型： 

「資本輸出中立性原則」（Kapitalexportneutralität） 
乃 是 指 課 稅 之 實 施 ， 獨 立 於 其 經 濟 活 動 之 地 點 （ 國 內 或 國

外），稅捐對於資本投入之地點具有中立性，亦即並未取向於其投

入之地點。在本國與外國投資，並無任何改變淨投資報酬的稅負差

距，亦即在國外投資之收益，其應負擔之稅負，與在境內投資收益

之稅負相同8。故在稅捐政策上，並不影響投資地點之決定。資本的

輸 出 與 否 ， 完 全 排 除 稅 捐 因 素 的 考 慮 ， 此 即 「 資 本 輸 出 中 立 原

則」。故居住國對於居住之投資者的全球（境外）所得課徵所得

稅，必須准許國外稅額扣抵，以使國外與國內的資本所得，在本國

均負擔相同的稅負，以實現稅捐中立原則9。 
 

                                                                                                 
7  張慶輝／鄭文輝／曹添旺／郭炳伸，所得稅涉外課稅問題之研究，1989年，頁6
以下。 

8  Volker Kluge, Das Internationale Steuerrecht, 4. Aufl., 2000, B 62 ff. 
9  張慶輝／鄭文輝／曹添旺／郭炳伸，所得稅涉外課稅問題之研究，頁6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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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輸入中立性原則」（Kapitalimportneutralität） 
乃是指課稅負擔對於經濟活動之地點全部均相同，而獨立於其

資本之產生地點。在間接稅，例如營業稅或消費稅，較能廣泛的實

現資本輸入中立性原則，亦即稅捐負擔僅在目的地國（最終消費地

國），而不在原始生產地國。但在直接稅，如所得稅，資本輸入中

立性要求僅在投資地國家（所得來源地國）課徵所得稅，而在資本

產生地之母國（居住地國）則應免予課稅10。 
上述二者均是使有關跨越國境之影響中立化。 

五、國際稅捐效率原則 
稅捐效率原則，是指以最小費用獲取最大的稅捐收入，並利用

稅捐的經濟調空作用，最大限度的促進經濟發展，或是最大限度的

減輕稅捐對經濟發展的妨礙。稅捐效率原則包括行政效率，以及

經濟效率。 
稅捐行政效率是指在稅捐稽徵過程中徵、納雙方的行政成本

（稽徵成本及納稅成本）最小，因此，強調簡政便民。 
稅捐經濟效率是指稅捐負擔分配應有利於促進經濟的發展，或

對經濟效率的不利影響最小。稅捐經濟效率一方面要求保護稅本，

不得採取「殺雞取卵」的課稅方式，導致傷害或扼殺國民生產等經

濟活動之發展11。同時，另一方面也要求通過適當合理稅收分配，來

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以促進經濟的發展12，達到福國利民的國泰民

安的理想境界。 
國際稅捐效率原則要求將上述稅捐效率原則落實在國際稅捐領

域，以最小成本進行涉外課稅，以獲取最大國際涉外稅收（例如透

過 雙 邊 租 稅 協 定 合 理 分 配 稅 捐 管 轄 權 及 進 行 課 稅 資 料 之 提 供 合

作），同時也應透過合理的涉外課稅，以最大限度的促進國際經濟

                                                                                                 
10  Volker Kluge, Das Internationale Steuerrecht, 4. Aufl., 2000, B 64 ff. 
11  稅法的執行，不應冷酷無情，不通情理，導致民不聊生。 
12 劉永偉，國際稅法的基本原則，收於劉劍文主編，國際稅法學，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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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或最大限度的減輕涉外課稅對於國際經濟發展的妨礙。例如

對於涉外所得及財產之交易等，避免國際間雙重課稅，以免造成國

際貨物或資本的流通障礙，不利於各國經濟及世界經濟的發展。尤

其涉外所得如果執行過於嚴苛，則會使外資移轉至他國，或將資本

移轉至地下經濟活動以規避官方之管理監督，也不利於我國引進國

外科技及專業服務，致對於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產生負面影響13。 

六、國際稅法秩序統一性原則 
由於經濟活動全球化，跨國企業以及跨國經濟活動產生國際間

課稅衝突問題，加上各國稅法秩序差異，而產生重複課稅問題以及

國際間租稅規避問題。因此單純各自為政的內國稅法規範已經無法

因應解決。而有必要建立類似國際私法的衝突法制度（涉外之國際

稅法），亦即必須有全球化之法制因應措施，共同合作建構統合

協調的「全球化之法律秩序」，進行各國租稅法制之統合協調以

及「統一執法以及適用標準」（ consistent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are key），以避免國際間稅制適用上之衝突14，並發揮界

定課稅要件以及排除重複課稅之功能15。國際稅法包括適用於跨國的

國際經濟交易活動之各國稅法、國際稅法規範以及區域性稅法規 

範16。 
又為發揮課稅公平以及競爭中立性，各國不同的稅法秩序也應

朝向統合或統一，建立共同的課稅原則，例如量能課稅、公平課

稅、禁制歧視、競爭中立性與比例原則等，以避免歧視及防止不當

干預競爭。其理想目標則是建立跨國的統一的稅捐法律秩序，例如

                                                                                                 
13 財政部賦稅革新小組，賦稅革新總報告書，1998年，頁41、44。 
14  OECD (2015), Explanatory Statement, OECD/G20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Project, OECD, p. 10, http://www.oecd.org/tax/beps-explanatory-statement-2015.pdf，
瀏覽日期：2019.8.1. 

15  Tipke/Lang, Steuerrecht, 21. Aufl., 2013,§1 Rz. 82 f. 
16  Tipke/Lang, Steuerrecht, 21. Aufl., 2013,§1 Rz.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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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稅法規範，以發揮國際稅捐中立性原則，促進公平競爭17。 
此外，稽徵機關為行使其課稅權，勢必需要調查掌握納稅人之

境外財產及所得資料，才能完整依法課稅，並避免國際間租稅規避

或逃漏稅。因此，有關國際間課稅資料的協助提供以及課稅徵收協

助，均須經過兩國的租稅協定或簽訂多邊國家課稅資料交換或相關

資料交換，並訂定相關配合的內國法律規定，以作為執行依據，並

符合國際間平等互惠原則。 
故未來租稅法發展趨勢，內國稅法規定勢必需要與國際租稅條

約或租稅協定統合，乃至建構區域性或全球性統一的租稅法律秩

序，而不能自外於國際社會。一方面避免重複課稅，營造公平負擔

與稅收的租稅法規環境，以促進公平競爭，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

國際間租稅規避或逃漏稅。 

貳、境內居住者與非境內居住者 

一、個 人 
所得稅的納稅義務人，在性質上是個人（即自然人）。在一般

國際稅務上，境內居住者享受該居住國家提供公共服務，而應支付

稅捐作為對價，故為無限制納稅義務人18，不問其所得來源為國內或

國外，應就全部境內外全球所得課徵所得稅（屬人主義）。 
反之，如非境內居住者，則僅就在該國家領域內獲得經濟利益

之範圍內課稅，亦即就國內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屬地主義）。 

境內居住者：無限制的納稅義務人 

所得稅法第2條第1項規定，對於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19，仍採取

屬地主義，僅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其應

納稅額，應辦理結算申報。 

                                                                                                 
17  Tipke/Lang, Steuerrecht, 21. Aufl., 2013,§1 Rz. 83/97 f. 
18 藤本哲也，國際租稅法，2005年，頁48。 
19 在此「境內」乃是指臺、澎、金、馬等我中華民國政府所有效管轄之區域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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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境內或國內（中華民國境內），所得稅法並無特別規定，

依據國際法，一般是指一個國家主權所及之範圍20。亦即指我國有效

統治之臺、澎、金、馬地區。至於大陸地區之所得，則依據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4條以下規定處理。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指下列二種（所得稅法第7條）：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並經常居住我國境內者 
通常情形，如在國內有戶籍，應可認定有住所。只要境內有住

所，並有經常居住的事實，未必需要住滿183天（釋字第198號解釋

理由書），財政部函釋自2013年1月1日起，所得稅法第7條第2項第1
款所稱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認定原則如下：個人於一課稅

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滿31天21。 
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在1天以上未滿31

天，其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所稱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應衡酌個人之家庭與社

會關係、政治文化及其他活動參與情形、職業、營業所在地、管理

財產所在地等因素，參考下列原則綜合認定：享有全民健康保

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等社會福利。配偶

或未成年子女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事業、

執行業務、管理財產、受僱提供勞務或擔任董事、監察人或經理

                                                                                                 
20  藤本哲也，國際租稅法，頁50。 
21 此一31天居住認定標準，類似美國之實質居住認定標準（Substantial Presence 

Test），按照美國的實質居住認定標準，如果當年度符合實質居住認定標準，將被
視為美國境內居住者，亦即該納稅人必須在美國境內至少停留31天，而且包

括當年度以及過去2年度合計停留超過183天：其計算方式為下列天數之總和：

當年度居住天數，加上上一年度居住天數之1/3天數，加上前年度居住天數之

1/6。例如在2010年、2011年、2012年三個年度各居住120天時，則120天（2102年
度）＋40天（2011年度，120×1/3＝40）＋20天（2010年度，120×1/6＝20）＝
180天，故尚未滿足183天之標準，而不是實質的境內居住者（參見美國內地稅局
網站之介紹，http://www.irs.gov/Individuals/International-Taxpayers/Substantial-Prese 
nce-Test，瀏覽日期：201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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